2020年三季度营口市城市水监测结果报告

根据《国家饮用水卫生监测方案》、市政府及市卫健委的要求，2020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全市生活饮用水的监测。现将第三季度监测结果报告如下：
一、监测范围

永安、团甸、路南和第六净水厂4个出厂水，2个二次供水和44个末梢水，共监测水样50份。

二、监测指标

按照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，对50份水样开展水质常规指标和氨氮指标监测，其中放射性指标不要求。

三、监测结果

50个监测点的微生物指标、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均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的卫生要求。毒理指标中，永安水厂出厂水及其2个末梢水硝酸盐（以N计）值分别为16.6mg/L、17.0mg/L、16.3mg/L，团甸水厂出厂水硝酸盐（以N计）值为19.3mg/L。其他水样的毒理指标均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的限值规定。 

附件：2020年三季度营口市城市水监测结果一览表

	营口市各县区水监测公示网址

	大石桥市
	http://www.dsq.gov.cn/govxxgk/dsqs/2020-09-22/90c45417-188a-4d16-90e2-b8960e365330.html

	盖州市
	http://gaizhou.gov.cn/govxxgk/gzs/2020-09-22/f818018c-5dc1-4064-addf-1a19a9ca153f.html

	鲅鱼圈区
	http://www.ykdz.gov.cn/govxxgk/kfq/2020-09-23/3d4c7672-c98d-4a6a-ab91-5ead18f3077d.html

	老边区
	http://www.laobian.gov.cn/004/20200922/27e36838-f0df-4413-b32a-f3676d2adb9b.html


